
國立金門大學學生社團評鑑實施要點 
 

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1 2 月 5 日 學 生 事 務 會 議 通 過 

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5 月 2 2 日 學 生 事 務 會 議 通 過 

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5 月 1 7 日 學 生 事 務 會 議 通 過 

一、 目 的：為促進本校學生社團活動品質進步與發展，希冀藉由社團評鑑暨

研習活動提昇社團活動及經營品質，以發揮學生活動之教育功能。 

二、 評鑑對象：凡本校日間部各學生社團均應接受評鑑。 

三、 研習對象：成立未滿一年之學生社團，不列入評鑑。 

四、  主辦單位：國立金門大學。 

五、 承辦單位：國立金門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。 

六、 協辦單位：國立金門大學學生會。 

七、 報名時間：採日常評鑑方式辦理，無特定報名時間。 

八、 評鑑期間：前一年12月1日至當年11月30日(遇假日則順延至下一個上課日)。 

九、 評分標準：以組織運作、財物管理、社團活動績效3大項目及其他加分項目

為標準，詳細評分方式說明如下。 

十、 送審及評分方式：社團在規定時間內按流程繳交相關資料至學生會及課外活

動指導組核章，評分項目分為組織運作(40％)、財物管理(20％)、社團活動

績效(40％)，各項評分標準說明如下： 

(一)組織運作(40％)：分為必交資料項目及加分資料項目： 

1.必交資料：規定時間內繳交學期資料者可得60分，逾期一個月內繳交者

得30分，未繳交者以0分計。 

2.加分資料： 

(1)會議記錄：社團內部各種會議的紀錄，按全部繳交資料完整性加1-15

分。 

(2)社團大會及幹部訓練出席次數：是否有出席社團期初(期中)、期末大

會及學生會舉辦之幹部訓練等重要會議，出席1次加5分，上限為20分。 

(3)社團網頁(含粉絲專頁)：有給網址並有實際運作者加 5 分。 

(二)財務管理(20％)：分為必交資料項目及加分資料項目： 

1 .必交資料：每月之財務報表繳交時間為次月15日前，按時繳交者 60 

分(1個月5分，共12個月)，逾期繳交者給2分/月，每月皆按

時繳交者加 5 分。 

2 .加分資料：繳交財產(器材)清冊者加 35 分。 

(三)社團活動績效(40％)：含活動申請及活動成果，有繳交者 80 分，按各

項活動資料是否有按時繳交加 1-15 分，全部皆按時繳交再加 5 分，繳交期

間如下： 

1.活動申請：有向學校或學生會申請經費補助請於活動前1個月繳交，沒有

則於活動前兩週繳交。 

2.活動成果：成果報告表請於活動後兩週內繳交。 



十一、  計分方式：組織運作(40％)、財物管理(20％)、社團活動績效(40％) 

(一)組織運作：(學期資料分數+加分項目分數)×40％=組織運作分數 

(二)財物管理：(財務報表分數+加分項目分數)×20％=財物管理分數 

(三)社團活動績效：(活動申請及成報分數+加分項目分數)×40％=社團活

動績效分數 

(四)總分：組織運作+財物管理+社團活動績效=總分 

十二、 獎懲辦法： 

(一)獎項區分：特優獎、優等獎、績優獎。 

(二)獎項名額：取前六名(特優獎獎金新台幣 5,000 元整；優等獎獎金新台

幣3,000 元整)。 

(三)各類別錄取成績如下，其名額將於評審會議中視各類別報名參賽之

社團數量及實際表現擇優決定。 

1.90分(含)以上為特優社團。 

2.80分至89分(含)為優等社團。 

3.70分至79分(含)為績優社團。 

4.60分至69分(含)為丁等社團。 

5.59分(含)以下為不及格。 

(四)獎項及獎勵方式： 

1.特優獎：頒發得獎社團及負責人獎狀與指導老師感謝狀各乙張。 

2.優等獎：頒發得獎社團及負責人獎狀與指導老師感謝狀各乙張。 

3.績優獎：頒發得獎社團及負責人獎狀與指導老師感謝狀各乙張。 

4.最佳進步獎：去年和今年的分數比較，進步最多之社團，頒發得獎

社團及負責人獎狀與指導老師感謝狀乙張。 

(五)罰則： 

1.凡本校所屬之社團均應接受評鑑，如未依規定參加，視同評鑑不及格

。 

2.凡評鑑成績不及格之社團將予以公告，並列入總量(60個社團)管制觀

察名單。 

3.連續兩年評鑑成績不及格之社團得予以停社，並收回社辦空間及學校

分配資源。 

十三、 評鑑社團類別： 

（一）學術性、學藝性：以學術研究或文藝、技藝教學為主要宗旨者。 

（二）服務性：以校內外服務為主要宗旨者。 

（三）體能（育）性：以體能或體育活動為主要宗旨者。 

（四）康樂性：以康樂或休閒活動為主要宗旨者。 

（五）自治性、綜合性：以自治或社員聯誼為主要宗旨者。 

十四、 社團評鑑之獎項擇期於社團會議頒發。 



十五、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